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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驗教育三法是進步的立法 

就像今年大法官會議認定「同性

婚姻合法化」一樣，2014 年通過的「實

驗教育三法」是另一個臺灣民主化過

程中的結果。 

自解嚴以來，臺灣在政治、經濟及

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就形成了一股沛之

莫然能禦的氣象。對許多人而言，臺灣

社會的多元化是一種亂象或秩序的崩

解，反映的是社會的頹敗和沉淪。但是

從當下主流價值的觀點而言(難道今天

的主流價值不是民主、人權、自由、平

等和公義？)，臺灣的多元化是諸多華人

社會中的奇葩，代表的是威權主義和父

權主義的式微、個人自由和人權的受尊

重、各式弱勢族群受到平等對待，各種

傳統和文化的共榮共存，多樣生活方式

的被接受與容忍…。 

臺灣的民主成就具體展現在政

治、經濟、思想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多

元。從歷史的觀點而言是一個大突

破，這突破讓臺灣在華人社會中成為

了一個在本質上與眾不同的社會，擺

脫了陳腐的傳統，開展了各種可能

性。美國學者墨子刻(1992)很早就點出

了這一點，也指出有許多臺灣和大陸

的學者錯判了臺灣的成就，誤認了接

受多元帶來的不齊一就是混亂或衰

頹。我個人肯定「實驗教育三法」是

進步的法規，它深化了「教育基本法」

的精神。它代表了國家在「甚麼才是

值得追求的理想人生」這問題上，進

一步地容許個人或特殊團體有更大的

發言權，使得臺灣的公民社會更加茁

壯，因此更能落實民主的理念。在這

三法通過之後的教育現場，也不免地

會有亂象的可能發生。例如：教育的

商品化；宗教力量的不當介入，致使

原來設定的教育活動被轉換成了宗教

活動；以愛之名，父母將一己特定的

想法和做法強加於孩子身上，以致造

成孩子與主流社會的疏離或成為營生

工具。在預見了這些可能的問題之

後，有些關心實驗教育三法的人士因

此呼籲更有效的監督，因為以往政府

的監督有時流於形式。 

政府的監督效益不容易彰顯，主

要是因為既有監督機制不易察覺被監

督者的作為有不符申辦時的原意處；

即使察覺到了，也往往因為要花很多

力氣來處理，因而容易消極起來。在

面對想從實驗教育撈一筆的人、想藉

實驗教育培育信徒的宗教人士、想把

孩子當作童工或留在身旁陪伴的家

長、乃至各式各樣自以為是的人，既

有監督的機制可能拿不出積極有效的

對策。換句話說，當今的實驗教育下，

必然會有一些孩子會被實驗人士當作

工具而犧牲。這原本就會是殘酷的事

實，很難完全避免。我唯一想到的對

策是聘請有名望且有經驗的教育工作

者、對「甚麼才是教育活動」有深刻

認知的學者、乃至本身曾經參與教育

實驗的社會人士來參與監督的工作，

借用他們的聲望、知識經驗和良心來

和可能的惡勢力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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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實驗的概念分析 

雖然我對「實驗教育三法」持樂

觀和歡迎的立場，但我對「教育實驗」

這個概念其實有些保留。 

「教育實驗」一詞流傳已久，大

家也視為理所當然的不會深究。可是

我們若仔細地分析「實驗」和「教育」

兩個概念，就會發現「實驗」和「教

育」的結合有奇怪的地方。 

假如我們把「實驗」看做是自然

科學當中的一項活動，這活動的目標

主要是在探究和建立事物和事物之間

的關聯性或因果關係，如探究生活中

的油煙或懸浮微粒子會不會導致肺部

病變或肺癌。在此種實驗中，自變項

(因)和依變項(果)都相當的明確清楚，

實驗者也大致能夠控制實驗情境(如實

驗組及對照組之設計)，不讓各種其他

的變因干涉到自變項的獨立性。如此

實驗的對象明確，範圍也不至於很大。 

在教育活動中，假如我們要做實

驗，而這實驗的目標是要找出一項新

的作為(設計或活動)是否能達成一種

特定的結果或狀態，在實驗者無法像

自然科學家一樣的嚴格控制實驗情境

下，我們很難說我們真的是在進行一

項貨真價實的實驗。如蘇格拉底式的

教學法是否可以讓學生具備批判性思

考，或民主品格教育的實施會不會提

昇學生的民主素養。在如此的實驗

中，我們都無法嚴格控制「自變項」

不受其他變因的干涉，這是因為教育

是複雜的人類活動，我們很難像自然

科學一樣的有一套「人的科學」(science 

of man)。假如在教育活動中我們期望

有類似像自然科學般的實驗，那麼這

實驗的對象及範圍一定要非常明確，

自變項的操控一定要嚴格，如此的實

驗可能就像是去探究「採取魚式游泳

訓練的成效較一般游泳訓練的成效為

佳」的實驗。但這種實驗顯然不是我

們實驗教育法中的教育實驗，這種實

驗不須實驗教育三法的訂定也可以進

行。稱如此的實驗為教育實驗有些奇

怪，稱它們為「教育活動中的實驗」

可能比較恰當。 

但假如「實驗」一詞指的不是自

然科學中的實驗(我們可稱之為嚴格意

義下的實驗)，而是一種較寬鬆意義下

的實驗，如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

說：「我要來實驗一下：是不是看淡外

在財貨的取得和保存，可以讓我內心

保持安寧平靜？」(類似的例子如，我

要來實驗一下：專注於自己興趣的追

求是否可以讓人生變得有趣和有意

義？) 這種實驗充其量是在驗證我們

的一套想法(理想)是不是在現實生活

中能夠具體的被做出來(被體現)。或更

仔細一點的說，所有的教育活動原來

都預設有一套理念或理想(不管這套理

念或理想是怎樣來的)，教育工作者的

任務就是將這套理念付諸實現。依

此，教育工作者的任務不是找出作為

(行動)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因為教

育理念本身就是一套價值體系，這套

價值體系不是經驗世界中的事物，在

本質上，這體系是試圖規範經驗世界

的準則)，而是去體現教育理念，讓教

育理念成為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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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們對「教育實驗」一概念

的理解是如上一小段所述般，那麼政

府在視導「實驗教育」之時，視導的

重點就應在於: 視導對象所依據的教

育理念(理想)是不是經得起當下大家

一致共同認定的價值，如「人應該被

當作目的本身被看待，而不是工具而

已」、「個人應有能力也有機會來為

自。己設定(或選擇)理想的人生，且有

能力及資源來追求這理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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